
南开大学资质证书使用申请表

申请日期 申请单位

经办人 联系电话

资质证书送

达单位

申请资质证

书种类

质量体系证书 复印件： 张。加盖学校公章：是 ☐ 否 ☐

科研生产备案凭证 复印件： 张。加盖学校公章：是 ☐ 否 ☐

保密资格证书 复印件： 张。加盖学校公章：是 ☐ 否 ☐

申请事由

（详细说明与资质证书索取单位合作情况及使用资质证书的原因）

申请人要求

及签字

本人已阅读并保证严格遵守《南开大学资质证书使用管理办法》

和保密资格证书使用相关制度，在使用资质证书过程中遵守以下要求：

1.资质证书仅用于向索取资质单位证明南开大学具有证书标明认证范

围内产品的质量保证能力；

2.不将资质证书拍照上网、转发、宣传，不擅自复制资质证书；

3.不将资质证书外借、转租使用。

申请人签字：

申请人所在单位： （盖章）

业务主管部

门意见
签 字： 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备 注

注：本表仅适用于领取资质证书复印件的审批事项，申请证书原件请咨询电话 8535803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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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大学资质证书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保障学校利益不受损害，充分发挥南开大学科

研资源的综合优势，合理利用学校已有的资质资源，为不同学科

争取科研项目提供资质保障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涉及的资质证书是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

科研生产备案凭证两类证书。

第三条 科学技术研究部先进技术办公室为质量管理体系认

证证书和科研生产备案凭证两类资质证书的保管单位，对我校科

研项目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提供日常维护和保障；在对外承担科

研项目过程中积极配合有关科研人员，为科研合同的签订提供资

质保障。

第四条 在科研合同签订过程中需要使用有关资质证书的课

题负责人应填写“南开大学资质证书使用申请表”，由本人所在单

位分管领导审批签字和学院盖章后，经科学技术研究部先进技术

办公室审查备案，给予使用。

第五条 科研合同签订生效后，应按照质量体系管理相关要

求管理该项目并接受体系相关方向研究室负责人的管理，在质量

管理体系年度监督考核、质量体系证书换证审核等时期提供相关

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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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资质使用人必须接受先进技术办公室对科研合同的

认定，严格遵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，认真执行合同任务，确保交

付产品质量符合合同要求，保证学校利益不受损失。

第七条 学校是资质证书使用的保障单位，若由于课题执行

不利或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等原因造成合同纠纷或发生赔偿责任

的，学校将依法责成资质使用人承担有关赔偿责任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研究部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